关于组织做好2012年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的通知

学工部【2012】33号
各二级学院：

     2012年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已全面启动。为贯彻省军区、省教育厅“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电视电话会议”精神、落实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装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应届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,鼓励和引导我校应届毕业生积极参加入伍预征，现将我校2012年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预征对象要求

本次预征报名主要面向2012年毕业的男性应届毕业生（在校生、能够提前毕业的翌年毕业班学生也可以参加预征报名）。 
离校前未参加预征报名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，在冬季征兵时直接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县级兵役机关报名应征，领取校验码在大学生预征报名系统上登记报名，在线打印《登记表》和《申请表》，通过学校和兵役机关审核盖章后，按要求办理入伍手续。
二、预征报名流程

1、学生登录大学生预征报名系统注册报名。

网址：http://zbbm.chsi.com.cn或http://zbbm.chsi.cn（学校“学工在线”网站已建链接）
2、网上实名注册（现在—6月20日）：此过程需要绑定姓名、身份证号和手机（一个手机号码最多允许绑定两个帐号），注册过程学生要仔细核对学籍信息。

3、网上报名（现在—6月20日）：此过程中需要填报学费和助学贷款等相关信息。学费和贷款信息请务必核实准确后填写。报名完成后可打印出《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》（以下简称《预征登记表》）及存根（一份）和《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》（两份，以下简称《补偿代偿申请表》）（两种表格均为PDF格式）。其中《预征登记表》里“技术等级、个人简历”两项内容打印出来后手工填写，技术等级填写个人获得的技术等级证书名称及级别，个人简历填写小学至大学期间就读的学校名称、班次、时间、证明人。《补偿代偿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打印完后到学校财务、助学中心审核、盖章。《预征登记表》及存根（一份），相关部门盖章后，于6月22日前交学校武装部。
4、县级征兵办会同教育、院校、卫生、公安部门组织报名人员政治初审、身体初检；参加初审初检时，学生将《预征登记表》及存根、《补偿代偿申请表》交给初审初检工作人员。

5、6月24号前，经初审初检合格的学生，确定为预征对象，高校所在地县级兵役机关在网上进行预征对象同步确认，并配合高校把审核签字盖章后的《预征登记表》和《补偿代偿申请表》发还给学生本人，作为优先征集的凭证。《预征登记表》存根由高校所在地县级兵役机关留存备查。

6、学生确定为预征对象后，高校资助管理部门负责审核学生的学费和院校地助学贷款信息，并在网上进行同步审核确认。

7、征兵开始前，县级兵役机关逐一通知生源地预征对象其报名时间、地点、注意事项等，按照有关规定实现优先征集。

8、县级资助管理部门负责审核生源地预征对象的生源地贷款信息，并在网上进行同步审核确认。

 9、学生确定入伍后，由县级资助中心通过机要将《补偿代偿申请表》寄回学校。
三、注意事项
1、认真阅读大学生预征报名网站中关于预征网上报名、预征流程的网报公告，以免错过网上报名时间 。

2、用户网上报名前，请先通过“实名注册”填写个人基本信息，并在“学信档案”中核对个人学籍信息，如有误，请及时与学校教务处学籍管理科联系修改，以免影响报名工作。

3、在网上报名过程中页面显示的各项信息，请务必仔细阅读。

4、学费和贷款信息请务必核实准确后填写。个人信息要如实填写，审查中如发现与事实不符，将取消预征对象资格，不再准其报名应征。

5、请如实填写手机号码，并保持通讯畅通。系统将会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提示毕业生通过初审。

6、管理部门开始审核工作后，学生将不能修改报名信息。

四、工作要求
1.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召开专题会议及主题班会，通过网络、短信、QQ群、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宣传发动，把入伍预征的重要意义、优惠政策、时间安排等传达给每一个毕业生。

2、毕业班辅导员要对毕业生参军意愿等情况进行普查，在摸清毕业生就业状况、思想动态的基础上，指导毕业生进行预征网上报名，并于6月24日前将《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》及存根和《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》的纸质材料汇总，报送至学校武装部。

3、如有疑问，请与学校武装部联系。联系方式：8785253。办公地点：行政办公楼301室。

学生工作部（处、武装部）

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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